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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直属各单位：

　　《龙华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办法实施细则（试行）》，已经区政府一届九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深圳市龙华区政府办公室

　　2020年7月28日

龙华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办法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激励机制，推动全社会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根据《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有关规定，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本区行政区域内生活垃圾分类激励相关管理活动，激励对象包括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成效显著的单位、住宅区、家庭和个人。

　　第三条 本区生活垃圾分类激励工作按照公平、公正、公开、择优的原则采取通报表扬为主，资金补助为辅的方式。

　　第四条 对分类成效显著的单位、住宅区、家庭和个人给予激励，针对家庭、个人、住宅区、单位限定名额分别为645个、130个、40个，50个。

　　各街道家庭限定名额分配如下：观湖街道43个、民治街道381个、龙华街道120个、大浪街道47个、福城街道42个、观澜街道12个。

　　各街道个人限定名额分配如下：观湖街道20个、民治街道25个、龙华街道25个、大浪街道20个、福城街道20个、观澜街道20个。

　　各街道住宅区限定名额分配如下：观湖街道4个、民治街道15个、龙华街道13个、大浪街道4个、福城街道3个、观澜街道1个。

　　单位限定名额分配如下：教育局5个（学校名额）、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3个（区直机关单位）、观湖街道7个、民治街道7个、龙华街道7个、大浪街道7个、

福城街道7个、观澜街道7个。

　　第五条 区财政每年安排生活垃圾分类激励补助资金557万元，由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根据我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成效和实际情况评选结果分配至各相关单位。

　　第六条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及各街道根据年度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成效和实际情况，可适当扩大激励补助范围。扩大的激励补助范围由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统

一报区政府审定，因扩大激励补助范围而增加的资金，由区财政安排。

　　第七条 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区主管部门）负责统筹、指导全区生活垃圾分类激励工作情况和全区激励资金的总体绩效评价工作；街道办事处城市

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街道主管部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激励工作，包括收集相关佐证材料和评审工作等。

　　第八条 区主管部门应当通过媒体对激励对象进行宣传报道和社会监督，鼓励相关部门安排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单位和积极个人代表出席演出、颁奖、音乐会、主题

晚会等文体活动，营造全社会共同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区、街道主管部门应当公示激励对象的申报方式及具体流程。

　　第二章 单位激励措施

　　第九条 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成效显著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学校、企业和社会组织，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单位”，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成效显著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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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成效显著的学校（含幼儿园、中小学和高校）。

　　（三）社会组织在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分类收运、分类处理、回收利用、宣传教育以及公益活动等方面成效显著，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具有较强示范引领和推动

作用，或者获得市级及以上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奖项。

　　（四）农贸（批）市场和超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成效显著。

　　第十条 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单位获得以下激励：

　　（一）通报表扬。

　　（二）“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单位”的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或主管部门领导）、经办人分别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积极个人”（不占用各街道积极个人名额），

给予补助资金1000元/人。

　　（三）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单位”的学校可优先推荐申报参评“绿色学校”。

　　第三章 住宅区激励措施

　　第十一条 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成效显著的住宅区，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小区”。

　　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或管理单位为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小区的激励对象。

　　第十二条 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小区获得以下激励：

　　（一）通报表扬并按照10万元/1000户的标准补助，不足1000户的，每减少100户，补助资金减少5%，超过1000户的，每增加100户，补助资金增加5%，最高

补助不超过30万元。

　　补助资金仅用于生活垃圾分类相关的设施采购、宣传培训以及劳务补贴等方面。

　　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可优先申报深圳市级绿色物业管理评价标识，通过市住房建设部门审核后获得绿色物业管理评价补助资金。

　　第四章 家庭激励措施

　　第十三条 积极践行生活垃圾分类且成效显著的家庭，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好家庭”，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家庭成员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准确分类投放垃圾每年累计不少于120天（以生活垃圾分类督导员的督导记录或智能投放设备的投放记录作为依据）。

　　（二）参与住宅区生活垃圾分类现场督导、入户走访或宣传等活动，每年累计不少于6次。

　　第十四条 生活垃圾分类好家庭获得以下激励：

　　（一）通报表扬并补助资金2000元。

　　（二）优先推荐申报参评“深圳市文明家庭”和“深圳市最美家庭”。

　　第五章 个人激励措施

　　第十五条 积极践行生活垃圾分类且成效显著的个人，包括生活垃圾分类督导员、志愿者、教师以及从事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其他人员，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积

极个人”，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督导员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督导工作，全年督导时间不少于200小时（以街道办事处审核作为依据）；按规定履行工作职责，认真开展现场督导，表现

突出。

　　（二）志愿者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工作，全年志愿服务时间不少于200小时（以志愿者管理系统记录或街道办事处审核作为依据）；主动践行生活垃

圾分类，带动身边家庭或个人参与生活垃圾分类。

　　（三）教师所在学校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在推动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表现突出。

　　（四）其他人员从事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培训、管理等相关工作不少于2年，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具有较强示范引领和推动作用；主动践行生活垃圾分

类，带动身边家庭或个人参与生活垃圾分类。

　　第十六条 生活垃圾分类积极个人获得以下激励：

　　（一）通报表扬并补助资金1000元。

　　（二）相关信息纳入市民文明诚信分采集目录。

　　第六章 激励程序

　　第十七条 生活垃圾分类激励对象应当按照以下程序确定：

　　（一）具备条件的单位、住宅区、家庭和个人应当主动向辖区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学校应当主动向教育局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区直机关单位应当主动向区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二）街道主管部门负责对申报对象进行初审，并将初审合格对象推荐报送区主管部门，教育局负责对申报的学校进行初审，并将初审合格对象推荐报送区主管

部门，区主管部门负责对区直机关单位进行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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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区主管部门负责对评选合格的对象进行复核；

　　（四）候选激励对象名单由区、街道主管部门负责公示，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五）经公示的激励对象如无异议由区、街道主管部门予以公布并实施激励。

　　第十八条 区主管部门应对各街道生活垃圾分类激励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街道主管部门每年应对上年度激励对象进行抽样复查，并将复查结果上报区主管部门。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发现激励对象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可以向区、街道主管部门书面反映；区、街道主管部门收到有关投诉后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核实，如

情况属实，应当及时纠正。

　　第二十条 激励对象申报材料不实、弄虚作假的，由区主管部门追回补助资金，并向社会予以公开，同时纳入深圳信用体系。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自2020年8月10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第一个评选周期为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本细则未正式实施前根据《办法》有关规定

评选，2019年11月1日起有申报意愿的单位、住宅区、家庭和个人自愿提出申请，2020年11月15日前完成第一个周期评选，往后以此类推。各街道各项激励名额每

年根据我区实际由区主管部门进行更新调整。

　　第二十二条 各街道主管部门应当以本办法为依据，结合实际，制定并实施辖区激励工作实施细则。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由龙华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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